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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院党发〔2018〕35号 

 
 

中共泰山学院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泰山学院工作例会制度》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，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 

    现将《泰山学院工作例会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贯彻执

行。 

 

 

      中共泰山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5月 10日   

 

 

 

中共泰山学院委员会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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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学院工作例会制度 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等决策事项的贯

彻落实，强化团结协作意识，切实提高执行力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学校工作例会是部门和二级学院汇报工作、学校领

导交换意见、通报情况、磋商重要问题、协调推进工作的会议。

工作例会不能代替党委会和校长办公会。 

第三条 学校工作例会原则上每两周召开一次，分为部门和

二级学院两个层面依次进行。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。 

第四条 学校工作例会由学校领导、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或

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，也可邀请部分教师和学生代表列席。 

第五条 学校工作例会由党委书记主持，也可由党委书记委

托一名校领导主持。 

第六条 学校工作例会的议事范围： 

1.研究贯彻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决定的事项，需要党政协调

解决的重要问题。 

2.对学校改革、发展等重大事项进行协调磋商并形成意见。 

3.对学校党务、行政等重大事项落实情况的通报和协调。 

4.二级学院（部）、部门汇报本部门、单位的工作推进、完

成情况，并针对有关工作提出意见或建议。 

5.需由学校工作例会协调解决的其他重要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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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学校工作例会一般由二级学院、部门汇报本单位、

部门的工作并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分管校领导进行补充说明，其他

校领导进行点评，党委书记进行评议总结。 

第八条 对于会议讨论和协商研究的一般性问题由工作例会

确定并形成意见，对于重大问题，应根据党委会议事规则、校长

办公会议事规则、专题会议议事规则的议事范围，提交党委会、

校长办公会或专题会议研究决定。 

第九条 对于会议研究和决定的可以不经党委会、校长办公

会审议的事项，应明确由分管领导或部门、二级学院负责落实。

党委办公室（校长办公室）负责催办落实，纪委（监察室）负责

督查汇总，有关落实情况要及时向党委书记、校长汇报。会议形

成意见的落实和完成情况，作为部门、二级学院年终考核的重要

参考依据。 

第十条 会议记录由党委办公室（校长办公室）指定的专人

负责，做好会议记录、形成会议纪要后进行存档。 

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党委办公室（校长办公室）负责解释，

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5月 10日印发 

 校对：王欣           此件协同办公系统公开发布       共印 15份 


